新北市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107學年度第2學期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藝文練功房」研習計畫
1、 依據：
1. 新北市108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1. 新北市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107學年度工作計畫。
2、 目的：
1. 提升輔導團員及教師專業成長能力與教學輔導功能。
1. 鼓勵團員及教師研究教學歷程，進行教學專業對話，增進教學效能。
1. 藉由教學實務進修提升輔導團員及教師教學演示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3、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4、 協辦單位：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伍、實施內容與辦理場次：
1、 各場次研習主題與時間:
· 視覺藝術-科技藝術微型教學-光之畫小夜燈:108年3月6日(三) 13:30-16:00
· 表演藝術-敎育戲劇跨領域敎學示範與課程設計:108年3月13日(三) 09:00~15:00
· 音樂藝術-直笛合奏團的經營指導與簡易編曲108年3月20日(三) 13:30~16:00
2、 各場次地點:
· 視覺藝術練功房:地點:永和國中信義三樓美術教室二 (新北市立永和區國中路 111 號)
· 表演藝術練功房:地點:竹圍高中綜合大樓5樓柔道館 (新北市淡水區竹林路35號)
· 音樂藝術練功房:地點：新北市立光復高中風采樓5樓音樂教室二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7號)









3、 各場次課程內容:
	社群
	練功房師資\社群輔導員
	練功房主題
	時間/上課地點
	課程簡介
	注意事項

	視覺藝術練功房
	講師:永和國中Dschool 高靖岳老師        簡蘭老師

社群輔導員:
張綺真、簡蘭
	科技藝術微型教學: “光之畫”小夜燈製 作
	時間:
108年3月6日(三) 13:30~16:00

地點:永和國中信義三樓 美術教室二 
地址: 新北市立永和區國中路 111 號
(研習學校不便提供車位，建議可停福和國中收費停車場)
	1. 美感生活提案的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 
2. 以 LED 線燈視為藝術創作元素,成為型塑美感生活的實用品。
3. 微型教學:由永和國中D-SCHOOL藝術與科技領域現場教師指導實作教學之微型教學形式，可提供。
	限額開放全市教師
參與名額:  20 人

備註:
1. 線燈電池材料費100元/人，請於研習當場繳交。
2. 學員自備棉紙與水墨用具等繪畫材料。

	表演藝術練功房
	講師: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張麗玉副教授 

社群輔導員:
施芳婷、葉瀞憶、張晨昕
	敎育戲劇跨領域敎學示範與課程設計
	時間: 
108年3月13日
(三) 9:00~15:00


地點:
竹圍高中綜合大樓5樓柔道館
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竹林路35號 
	1. 教育戲劇與核心素養
2. 跨領域教學設計原則
3. 敎育戲劇跨領域敎學示範與實作

	限額開放全市教師
參與名額:  25 人

備註:
1. 請著方便活動之服裝。
2. 表藝練功房為全日研習(9:00~15:00)，研習場地可代訂便當(80元/份)

	音樂練功房
	講師：
新竹縣、桃園市、板橋區教師直笛團指揮
沈茂枝老師

社群輔導員:
戴慧冕、呂珮鈺
	直笛合奏團的經營指導與簡易編曲
	時間：
108年3月20日(三)13:30-16:00

地點：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風采樓5樓音樂教室2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7號
	1.直笛基本功的重要性
2.直笛合奏團經營與指導
3.直笛合奏簡易編曲
	限額開放全市教師
參與名額:  20 人

備註：
*請攜帶直笛及小鏡子(直笛SATB 4把為佳，至少要攜帶
SA 2把直笛)



4、 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研習時間前一週截止,請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系統」報名參加，若因故無法參與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三天取消報名，以免影響其他教師進修權益。 
5、 實施研習時數:全程參與核予研習時數2~3小時(視課程時間而定)。
6、 本市教育局同意參與研習教師及工作人員講師公假課務排代參與研習，因課程名額有限與推廣普及考量，每場次練功房以每校一位參與1次練功房課程為原則，鼓勵參與學員於校內分享所學。
7、 研習經費：本計劃所需經費由本市國教輔導團團務運作相關經費支應，教師鐘點費與場地設備租借全額補助，惟材料費請自行負擔並於課程當日繳交。
8、 本案聯絡人：新北市國中藝術與人文輔導小組專任輔導員張綺真老師
電話：（02）28091557分機154，電子信箱qizhen@zwhs.ntpc.edu.tw。

陸、注意事項：
1、 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政策，請參加教師自備環保杯。
2、 本研習未提供午餐。
3、 因研習場地各場次時間不同請依時間地點參與研習並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4、 因材料與場地的限制，報名截止或人數已到達，不再提供現場報名。
柒、預期成效：
一、提昇團員及教師專業知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二、深化團員及教師專業能力，活化團員輔導品質。
   三、激勵團員及教師專業成長，發揮課程支援功能。

捌、本計畫陳核後實施，修正亦同。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藝文練功坊報名表

上課時段班別調查表

姓    名：                      E-mail：                         
行動電話：                      所屬學校：                         
請留能收簡訊的行動電話，謝謝！                                   

	請勾選上課班別
(請參考上列預定時間表)
	已了解當日注意事項請打勾

	□1.視覺藝術練功房:
108年3月6日(三)下午13:30~16:00
研習地點: 永和國中信義三樓美術教室二
	□參與實作
1. 請於研習當場繳交線燈電池材料費100元。
2.	學員自備棉紙與水墨用具等繪畫材料。

	□2.表演藝術練功房:
108年3月13日(三)09:00~15:00
研習地點: 竹圍高中綜合大樓5樓柔道館
	□參與實作
1. 研習穿著方便活動之服裝。
2. 表藝練功房為全日研習(9:00~15:00)，研習場地可代訂便當

	□3.音樂藝術練功房:
108年3月20(三)下午13:30-16:00
研習地點: 光復高中風采樓5樓音樂教室2
	□參與實作
· 請攜帶直笛及小鏡子(直笛SATB 4把為佳，至少要攜帶SA 2把直笛)



[bookmark: _GoBack]備註:
0. 本表請於研習前一週由學校承辦人逕至校務系統薦派報名成功後(額滿為止)，傳真(02)2624-2041或以電子郵件至qizhen@zwhs.ntpc.edu.tw竹圍高中 國中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張綺真專輔收。
0. 請注意各社群研習時間地點等資訊，自行負擔之課程材料費請於研習當日報到時繳交。

